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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交通大学外国语与新闻传播学院文件

院发[2026] 8 号 签发人：王建荣

外国语与新闻传播学院

院级虚体研究机构管理办法及实施细则（试行）

为进一步加强学院有组织科研活动，加强学院学科方向

凝聚和科研团队建设，提升科研水平、学术影响力与服务社

会能力，切实发挥虚体机构在促进学院发展中的作用，参照

《北京交通大学虚体研究机构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（校发

[2017]52 号）和《北京交通大学虚体研究机构管理实施细则

(试行)》（科发[2021]12 号）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一章 适用范围

第一条 以积聚研究人才，组建研究团队，搭建研究平

台，促进科学研究和学术交流为目的，经学院研究决定成立

的，不按实体内设机构管理的虚体研究机构。命名上冠之以

"北京交通大学外国语与新闻传播学院××中心""北京交通

大学外国语与新闻传播学院××研究所"等。

第二条 院级中心负责人和成员均应为我院在岗在编

的全职教职工。

第二章 建设目标

第三条 逐步建设成研究水平优秀、学术方向凝聚、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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究特色鲜明、运行有序的院级虚体研究机构，为国家、区域、

行业、学校及学院建设提供发展支撑和智力支持。

第四条 院级虚体研究机构的成立以强科研、聚团队、

兴学科为宗旨，机构设立应遵循学科主干方向。学科主干方

向的界定参照国务院学位委员会颁发的《研究生教育学科专

业简介及其学位基本要求》和《博士硕士学位授权审核办法》

中对学科以及主要研究方向的描述。

第三章 院级虚体研究机构的成立条件

第五条 拟成立的机构应有比较明确的目标和规划，有

明确的研究方向和特色，拟定的方向应与学科主干方向一致

且有较好的研究基础，与其他同类机构不重复。

第六条 有明确的机构负责人，负责人一般应具有正高

级职称，有较为丰富的前期成果。对于学院重点发展的学科

方向或者规划探索的前沿方向，虚体机构负责人可放宽至副

高级职称，且需有较突出的研究成果。

第七条 研究机构主要成员不少于 3 人，每个成员参加

不多于 2 个研究机构。

第八条 有比较明晰的组织架构、内部运行办法和维持

机构运行的能力。

第四章 成立程序

第九条 申报。虚体机构申报人填写《北京交通大学外

国语与新闻传播学院院级虚体研究机构申请书》，阐明必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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性、可行性、研究规划及目标、预期成果等。

第十条 审议及备案。学院党政联席会和学术委员会就

拟成立的院级虚体研究机构进行决议，通过决议的虚体机构

提交人文社会科学处进行审议并提交人事部门备案。

第五章 管理与考核

第十一条 虚体机构实行负责人管理与考核制。学院对

院级虚体研究机构无专项用房以及工作量认定与减免的配

套支持。

第十二条 虚体机构考核周期为三年一次，机构需每年

1 月向学院提交上一年度的工作报告。周期考核不合格的，

应在整改周期内进行整改，整改周期一般为一年。

第十三条 自愿申请和加入原则。院级虚体机构考核不

与年度和聘期考核等事项挂钩。

第十四条 虚体研究机构的主要职责：

（1）聚焦研究机构方向，产出高水平学术成果（项目/

论文/著作/智库报告等），支撑学科高质量发展。

（2）立足研究机构方向，加强研究团队建设，逐渐形

成具有特色和影响力的研究团队。

（3）围绕研究机构方向，开展学术报告、学术沙龙、

国际交流、产学合作等活动，支撑学院人才培养、社会服务

和国际交流等工作。

第六章 变更及撤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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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五条 院级虚体机构的变更和撤销按照《北京交通

大学虚体研究机构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（校发【2017】52 号）

中第六章和第七章的规定进行。

第七章 其他

第十六条 院级虚体机构应自觉遵守学校和学院规章

制度，维护学校和学院的声誉及利益。违反相关规定的，学

校将根据有关制度予以处理。

第十七条 院级虚体机构不得私自对外签订具有法律

效力的文件，不得从事营利为目的的商业性活动。

第十八条 院级虚体机构不得刻制机构公章。

第十九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执行，由学院党政联席

会负责解释。

外国语与新闻传播学院

2026 年 4 月 29 日

附件 1：院级虚体研究机构学科主干方向附表

附件 2：院级虚体研究机构周期考核量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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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 1：

学科方向 国家文件关于学科方向的界定 我院本学科运行情况

外语学科

5个主干学科方向和领域：

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、外

国文学、翻译学、比较文学与

跨文化研究、国别与区域研究。

2024 年，新增外语教育学二级

学科。

外语学科在上述方向

上均有覆盖。

传播学科

7个二级学科方向：新闻学、传

播学、舆论学、广播电视与融

媒体、智能传播、国际传播、

广告与传媒经济；

传播学科侧重传播学、

舆论学、融媒体、智能

传播、国际传播等主要

方向。

附表 2：

院级虚体研究机构周期考核量表

（三年内完成 1-5 维度中的两项或者 6-7 维度中的一项为合格）

1 科研项目

团队新增学校《科研活动和成果分级分类表》中 2级

及以上科研项目（即北京社科及以上）2 项或上 7级

（教育部哲社科）1 项或上 6级（国社科）1 项；

2 科研经费 团队新增科研经费总计不少于 30万；

3 文章发表
团队新增 SSCI,A&HCI,CSSCI 等来源期刊或本学科北

大核心期刊论文数量不少于团队成员人数的 50%；

4 著作出版
团队新增著作（含专著/译著/编著）数量不少于团队

成员人数的 40%；

5 智库成果
团队新增学校《科研活动和成果分级分类表》中的智

库类成果不少于团队成员人数的 30%；

6 科研获奖
团队新增省部级及以上科研奖励 1 项；或全国一级学

会/协会设立的科研成果奖 1项；

7 人才称号
团队新增学校《上水平科研活动和成果分级分类表》

中的人才项目或人才称号 1 项；


